
 
 

 

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（总理） 
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联合公报 

 
 

2022 年 11 月 1 日，上海合作组织（以下简称“上合组

织”或“本组织”）成员国政府首脑（总理）理事会第二十

一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。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苏杰生、哈

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斯迈洛夫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

李克强、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扎帕罗夫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

和国外交部长比拉瓦尔、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、塔

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

阿里波夫出席会议。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。 

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、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

员会主任米尔扎耶夫、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轮值主

席瓦哈波夫、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理事会轮值主席米尔索阿

托夫出席会议。 

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代表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理戈洛夫琴

科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、蒙古国总理奥

云额尔登，会议主办国客人土库曼斯坦副总理格尔季梅拉多

夫，以及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阿里沙赫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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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、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主席米亚斯尼科维奇、中西亚经

济合作组织秘书长诺济里、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

书处副执行主任迟方、独立国家联合体执委会副主席涅马托

夫出席会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在友好、建设性和务实的气氛中围绕当前

国际和地区发展重大问题交换意见，讨论了加强上合组织框

架内经贸和人文合作的优先举措。 

各代表团团长高度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担任 2021

年至 2022 年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所做工作，支持积极

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

撒马尔罕）成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印度共和国担任 2022 年至 2023 年

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。 

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当今世界正进入快速发展和大变革

的新时期。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，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加

速。 

成员国在当前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，重申

坚持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，多边主义，平等、共同、综合、

合作、可持续安全，文化文明多样性为基础，在联合国中心

协调作用下通过各国间平等互利合作，建设更具代表性、更

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成员国基于《上合组织宪章》宗旨

和原则，反对通过集团化、意识形态化和对抗性思维解决国

际和地区问题，坚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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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战。考虑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意见，团长们重申，共同推

动构建相互尊重、公平正义、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，形

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上合组织成员国将致力于践行《上

合组织宪章》宗旨和原则，促进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

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和安全合作，共同构建和平、安

全、繁荣、清洁的世界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 

各代表团团长重申，上合组织成员国认为继续完善全球

经济治理体系十分重要，将继续维护和巩固以世界贸易组织

原则和规则为基础的开放、透明、公平、包容、非歧视的多

边贸易体制，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，反对破坏多边贸易

体制、威胁世界经济的保护主义行为和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

贸易限制措施。团长们强调，实施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认可

的单边经济制裁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经济关系造成不利影响。 

各代表团团长重申，上合组织支持提高世贸组织作为讨

论国际贸易重大议题和制定多边贸易规则关键平台的效率，

强调有必要尽快对世贸组织进行包容性改革，推动其自身发

展适应当今经济形势，有效履行监督、谈判和争端解决的职

能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上合组织成员国支持开展各种形式

的区域经济合作，为促进贸易和投资创造便利条件，逐步实

现商品、资本、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。 

哈萨克斯坦共和国、吉尔吉斯共和国、巴基斯坦伊斯兰

共和国、俄罗斯联邦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、乌兹别克斯坦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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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重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支

持各方为共同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包括为促进“一带一

路”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所做工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应根据国际法原则并兼顾国家利

益，利用地区国家、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潜力，在欧亚地

区构建广泛、开放、互利和平等的协作空间。鉴此，团长们

注意到在上合组织、欧亚经济联盟、东盟国家及其他相关国

家和多边机制参与下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应继续实施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

经贸合作纲要》及其落实行动计划，支持扩大和深化金融、

投资、工业、交通、能源、农业等领域合作，实现上合组织

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有必要落实《<上合组织至 2025

年发展战略>2021—2025 年落实行动计划》（2020 年 11

月 10 日，莫斯科），欢迎通过《<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

友好合作条约>实施纲要（2023—2027 年）》（2022 年 9

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制定《上合

组织至 2030 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》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二十一次经贸

部长会议（2022 年 9 月 28 日，视频方式）成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应确保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

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》（2018 年 6 月 10 日，青岛），

根据本组织元首理事会声明和撒马尔罕峰会通过的其他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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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制定切实举措，建立稳定、可持续、多元化的供应链，

发展服务贸易和区域内货物贸易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经济论坛（2022 年 8 月

16 日至 17 日，塔什干）和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会议（2022

年 9 月 22 日，视频方式）成果。团长们支持继续举办上述

活动，研究本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的现状和前景，深化上合

组织成员国间经贸合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、

扩大就业具有重要意义。团长们支持在《上合组织成员国经

贸部门间促进中小微企业合作谅解备忘录》（2018 年 6 月

10 日，青岛）框架内拓展务实合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定期举办上合组织创业论坛和创新

创业大赛，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加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领域合作，

实现成员国包容性经济增长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

标。团长们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部门负

责人会议（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，认为有必

要确保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合

作构想》（2019 年 6 月 14 日，比什凯克）的行动计划得到

落实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指出，创新经济可成为各方创新潜力发展

的重要方式，认为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上合组织成

员国经济竞争力，发展中小企业和扩大就业市场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不断深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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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重要意义，支持继续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合作发

展纲要》（2019 年 6 月 14 日，比什凯克）。团长们注意到上

合组织成员国地方领导人论坛（2022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，

塔什干）成果，支持在该机制框架内和中国—上合组织地方

经贸合作示范区等其他类似平台开展协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成立上

合组织国家经济特区联盟和 2023 年在撒马尔罕举行特区负

责人会议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有必要完善项目融资保障机制，充

分挖掘本组织投资潜力，将继续就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

发展基金（专门账户）进行磋商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有关成员国通过的《上合组织成员

国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》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

罕），支持扩大该领域合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积极评价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上合

组织银行联合体为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所作贡献，以及银

行联合体理事会会议（2022 年 8 月 23 日，塔什干）和实业

家委员会理事会会议（2022 年 9 月 14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，

支持有效落实《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成员行支持与发展上合

组织区域内经济合作的中期联合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7

年）》《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主要活动清单（2022—2023

年）》《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成员行开展金融合作的框架原

则》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举办上



7 
 

合组织大型贸易博览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电子平台的

建议，以及 2023 年在乌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商业伙伴

周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继续开展工业和产业合作，注意到上

合组织成员国工业部长会议（2022 年 7 月 15 日，塔什干）

成果和启动建设“乌兹别克斯坦—上合组织”工业园区。团

长们强调，应继续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促进实业界工业合

作纲要》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广泛开

展上合组织新经济对话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上合

组织成员国工业领域投资项目数据库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制定上合

组织框架内工业展会条例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进一步开展成员国海关部门合作，注

意到加强跨境货物和交通工具信息的电子数据交换、知识产

权保护、风险管理系统发展和应用、打击海关违法行为等方

面合作是深化海关领域合作的必要步骤。团长们认为，继续

研究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海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机制十分重

要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植物检疫部门负

责人会议（2022 年 5 月 17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，强调应切实

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机构间关于植物检疫领域合作的

协定》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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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，数字化和创新技术在促进上合组

织地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上升。团长们

强调，有必要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数字化和信息通信

技术领域合作的构想》（2019 年 6 月 14 日，比什凯克）、《上

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声

明》（2021 年 9 月 17 日，杜尚别）、《建立上合组织科技园

区库和创新集群的构想》（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努尔苏丹）

和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部门数字素养发展合作纲要》（2022

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加强相互协调和协作，利用数字经

济和科技创新增强成员国发展新动能，提升本地区经济竞争

力和发展潜力十分重要，反对以任何借口采取歧视性做法，

阻碍数字经济和通信技术发展。 

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，电

子商务对于发展经济、增加就业、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

义。团长们支持电子商务专家工作组开展工作，提升本地区

电子商务发展水平，助力上合组织地区经济增长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今年举行的“上合组织国家特色商

品电商直播活动”（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7 日）和“云

上大讲堂”上合组织专场电商培训（2022 年 6 月 20 日至

24 日，视频方式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有必要采取措施落实上合组织成员

国关于建立本组织创新创业、传统医学和减贫工作组的共识

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，尽快启动上述工作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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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工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指出，减贫对本地区实现繁荣、安全和稳

定具有重要作用，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减贫部门负责人会

晤（2022 年 1 月 28 日，塔什干）和国际减贫论坛（2022

年 5 月 26 日至 27 日，布哈拉）成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重申，成员国愿有效利用上合组织过境运

输潜力，建立地区交通及过境运输走廊，实施可促进本组织

地区互联互通的大型项目。团长们认为，新建和改造现有国

际公路和铁路线路，打造多式联运交通走廊，建立物流中心，

采用数字创新和节能技术，按照先进的国际做法优化通关手

续，实施旨在有效利用上合组织成员国过境运输潜力的其他

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十分重要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 2023 年

在乌举办上合组织交通论坛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九次

会议（2022 年 5 月 12 日，希瓦）成果。团长们强调，以元

首理事会决议形式批准的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互联互通和

建立高效交通走廊构想》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

十分重要，应切实落实该构想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

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的声明》（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

撒马尔罕）反映了上合组织有关成员国对加快新冠肺炎疫情

后经济复苏，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，畅通国际产业链、

供应链的立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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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代表团团长指出，持续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

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》（2014 年 9 月 12 日，杜尚别）

并定期举行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联合委员会会议具有重要

意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指出，愿以《上合组织成员国铁路部门协

作构想》（2019 年 11 月 2 日，塔什干）为基础，继续加强

铁路部门协作。团长们注意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制定上述

构想落实行动计划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继续发展现代物流中心，共同采取措

施协调推进铁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政策和规划对接、科技

创新和能力建设，研究制定具体举措，增加国际联运集装箱

列车的开行量，进一步推进铁路运输安全、稳定、高质量发

展。   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联合

国支持下在塔什干建立地区间互联互通中心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

（2022 年 6 月 24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，强调有必要切实落实

《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领域合作构想》（2021 年 8 月 12 日，

杜尚别）及相应活动计划（2022 年 6 月 24 日，塔什干）、

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声

明》和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部门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纲要》

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制定《上合

组织能源战略》的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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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业部长会议

（2022 年 7 月 25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。团长们强调，在当前

形势下应继续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农业合作协定》

（2010 年 6 月 11 日，塔什干）、《上合组织成员国粮食安全

合作纲要》（2018 年 10 月 12 日，杜尚别）、《上合组织成员

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粮食安全的声明》（2021 年 9 月 17 日，

杜尚别）、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

全的声明》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和《上合组织

成员国授权机构间智慧农业和农业创新合作构想》（2022 年

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。团长们注意到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

流培训示范基地在促进农业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 2023 年

在乌举行上合组织粮食安全国际会议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新冠肺炎疫情仍对各国人民生活和

健康福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。成员国在卫生防疫、防止传染

病传播及应对上合组织地区内流行病威胁领域开展了卓有

成效的合作。团长们认为，应继续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元

首关于在上合组织地区共同应对流行病威胁的声明》（2018

年 6 月 10 日，青岛）、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对地区流行病威

胁联合行动综合计划》（2020 年 11 月 10 日，莫斯科）、《上

合组织成员国卫生部门远程医疗合作构想》和《上合组织成

员国医疗卫生机构防治传染病合作路线图》（2022 年 9 月

16 日，撒马尔罕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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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防疫部门负责人

会议（2021 年 12 月 9 日，圣彼得堡）、上合组织成员国卫

生部长会议（2022 年 6 月 8 日，塔什干）和上合组织传统

医学论坛（2022 年 6 月 7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关于成立上合组织医

药协会的建议。  

各代表团团长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

重要意义，支持深化应对气候变化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

多样性、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等领域合作，推动使用绿色

低碳技术，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。团长们强调，应落实《上

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》（2018 年 6 月 10 日，青岛）

和《上合组织“绿色之带”纲要》（2021 年 9 月 17 日，杜

尚别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环境部长会议

（2022 年 5 月 27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，赞成继续制定《上合

组织环保信息共享平台共建方案》。团长们注意到哈萨克斯

坦共和国关于制定上合组织生态问题清单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所列

附件二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力度应与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力

度相匹配。提供和动员资金应对气候变化是公约所列附件二

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所列

附件二发达国家尚未兑现包括到 2020 年每年 1000 亿美元

等在内的气候资金承诺。团长们敦促公约所列附件二发达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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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在第 27 次缔约方会议（COP27）前尽快兑现上述承诺，

并就设定 2025 年后新的气候资金集体量化资金目标作出更

大贡献，帮助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实施

气候行动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成员国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，

愿积极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

的声明》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，加强应对和适应

气候变化方面的协作。团长们指出，在环境保护、生态环境

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、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开展合

作，就上述问题加强经验和信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安全饮用水源、基本防疫和卫生服

务不足是当前严峻挑战，有必要提高对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

合理利用的重视。团长们坚定认为，不应利用气候议程采取

限制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措施，将努力与有关国际机构开展积

极对话，吸引对环保领域联合项目及计划投融资，引进新的

绿色清洁技术，提高绿色经济的比重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环境部长会议

（2022 年 5 月 27 日，塔什干）、“水促进可持续发展 2018

—2028”国际行动十年高级别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（2022

年 6 月 6 日至 9 日，杜尚别）和“当前背景下的上合组织气

候议程”研讨会（2022 年 9 月 23 日，视频形式）成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宣布 2025 年

为国际冰川保护年的建议，注意到塔方关于以通过联合国大

会决议形式建立国际冰川保护基金的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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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在第 77 届联合国

大会制定关于《山区发展五年计划》（2023—2027 年）决

议草案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上

合组织气候理事会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建立上合组

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声援因气候变化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影响

的巴基斯坦人民，注意到巴基斯坦政府与联合国开展的抗灾

合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继续在预防和消除

大型跨境突发灾害影响方面加强协作，包括定期举行成员国

救灾部门国际救援联合演练，提升专业人员能力，利用上合

组织多边协作应急信息共享系统加强监测预警信息交流，就

安全生产监管体制、法律法规、行政执法交流经验等。团长

们支持本组织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深化该领域合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应进一步深化教育、科学领域合作，

支持继续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》（2006

年 6 月 15 日，上海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部长会议成

果（2022 年 4 月 8 日，塔什干）。团长们认为，落实《上合

组织成员国授权机构间人工智能发展合作计划》和《上合组

织成员国优先领域科技合作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5 年）》

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十分重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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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有必要继续深化成员国在文化和人

文领域的务实合作，丰富教育、文化、旅游、体育领域合作

形式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强调，保护和传承上合组织成员国独特文

化遗产十分重要，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文化年及其框架内举办

的音乐会、文化节、竞赛、展览、培训班、研讨会、论坛等

活动成果。团长们支持有效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

化遗产保护领域合作协定》（2021 年 9 月 17 日，杜尚别）、

《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条例》（2021 年 9 月 17 日，杜

尚别）、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艺术领域高等和中等院校合作

备忘录》（2021 年 9 月 17 日，杜尚别）、《上合组织成员国

艺术节文艺演出章程》（2021 年 8 月 18 日，杜尚别）和《上

合组织成员国主管部门间博物馆领域合作备忘录》（2022 年

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议

（2022 年 5 月 19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，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

关于建立上合组织博物馆联盟、上合组织国家博物馆论坛等

其他合作平台的倡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坚信，民间外交有助于上合组织国家加强

相互理解、扩大人文交流。团长们注意到举办上合组织民间

友好论坛（2022 年 5 月 11 日，塔什干）、设立“上合组织

亲善大使”荣誉称号及通过相应条例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

撒马尔罕），以及中国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、乌兹

别克斯坦上合组织民间外交中心、比什凯克上合组织文化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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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化中心和杜尚别上合组织友好合作中心为促进上合组织

框架内人文合作所作贡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应继续有效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

主管部门间体育领域合作协议》（2019 年 6 月 14 日，比什

凯克）。团长们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体育部门负责人会议

（2022 年 5 月 20 日，塔什干）成果，以及俄罗斯联邦关于

在上述会议框架内成立上合组织体育组织协会和体育机构

专项工作组的建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每年在昆明（中华人民共和国）和

伊塞克湖（吉尔吉斯共和国）举行上合组织马拉松赛对深化

上合组织成员国间体育领域合作的贡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妇女在深化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民

之间相互理解和友谊方面的积极作用，欢迎上合组织妇女论

坛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女企业家会议（2022 年 8 月 18 日至

19 日，撒马尔罕）成果，认为上述活动有利于落实联合国第

四次世界妇女大会（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，北京）通过

的《北京宣言》和《行动纲领》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青年委员会会议（2022

年 6 月 9 日至 10 日，塔什干）、上合组织青年科技创新论坛

和上合组织青年交流营（2022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，

深圳）活动成果。团长们强调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事

务机构合作协议》（2021 年 9 月 17 日，杜尚别）十分重要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同意进一步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合

作。团长们认为宣布 2023 年为上合组织旅游年、瓦拉纳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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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（印度共和国）为 2022 年至 2023 年上合组织旅游和文

化之都有利于挖掘本地区旅游合作潜力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部门负责人

会议和旅游论坛（2022 年 5 月 19 日至 20 日，塔什干）成

果，指出有必要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旅游合作发展

协定》（2022 年 9 月 16 日，撒马尔罕）和《2022—2023

年落实<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>新环境下联合

行动计划》（2021 年 7 月 15 日，杜尚别）。 

各代表团团长认为，应加强官方新闻机构等新闻媒体和

数字领域联系，落实《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媒体领域合作

协定》（2019 年 6 月 14 日，比什凯克）和《上合组织成员

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协定》（2009 年 6 月 16 日，叶

卡捷琳堡）。团长们认为，媒体开展新闻信息产品交换、节

目互播、技术交流、人员培训等合作有利于为信息广泛传播

创造良好条件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支持本组织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，以及

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合作。 

各代表团团长批准了《上合组织秘书处关于为落实<上

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>举行活动和会议的报告》

及上合组织 2023 年预算，并就上合组织常设机构财务等问

题通过决议。 

各代表团团长对中方高水平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

首脑（总理）理事会会议表示感谢。 

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（总理）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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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举行。 

 

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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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1 月 1 日 


